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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會期間人民請願案

建設類

請 願 人：李詠玉君 ( 請轉知其他陳情人 )

事　　由：台端等陳情建議羅東轉運站下車處一律規劃在光榮路至陽明路之

間，以利東區發展 1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辦理情形：依據宜蘭縣政府 105 年 3 月 16 日府建運字第 1050026363 號函略

以 :

一、宜蘭縣議會 105 年 2 月 19 日宜議議字第 1050000299 號函辦

理並復台端等 105 年 2 月 18 日陳情書。

二、羅東轉運站啟用之初上下車皆位於站區內，因車輛進出頻繁

影響周邊居民生活安寧，因而將下車處設於光榮路，以降

低進出轉運站車輛數，減少對居民生活干擾。

三、因宜蘭地區多雨，無論通勤或外地遊客經常反映，上下車處

分離，步行距離太長，不利轉乘火車或市區公車。為縮短

下車旅客轉乘步行距離及分離上下客車輛，減少轉運站車

輛對周邊居民干擾，本府規劃施作島式月台以分流客運大

型車與小型車動線，大客車先從站東路及陽明路段島狀月

台停靠，依序延伸至光榮路及陽明路段停靠。

四、至於民眾接送需求與轉乘計程車，因應傳藝路南側市地重劃

工程刻施工中，本府短期內於傳藝路北側站東路至光榮路

劃設計程車及小客車臨停接送區，預計於今年 5 月工程完

工後將接送區劃設於傳藝路南側（配置詳如附件）。

五、為發展繁榮羅東鐵路以東地區，本府刻正辦理市地重劃工

程，竣工後羅東東區將成為新興產業商圈，長期發展指日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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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

宜蘭縣議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2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304 號

主旨：本會第 18 屆第 6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附帶決議：「請縣府協調聯禾

有線電視公司對縣內各弱勢團體及守望相助隊、義警、義消等應予免

收裝機及收視費之優惠」案，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宜蘭縣政府 105 年 2 月 18 日府秘新字第 1050020101A 號函

辦理。

二、復貴會 104 年 12 月 28 日宜議議字第 1040003778 號函。

三、本案業經聯禾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 1 月 31 日聯 105 發

字第 0010 號函（如附件）同意自 105 年起，凡本府社會處登記

有案之低收入戶，主動提（出）示有效證件，即可申請免收主機

裝機費及每月基本頻道收視費外，另同意縣內合法立案守望相助

隊收視優惠之部分，得比照義警、義消大隊提供優惠。

                                                 議長　陳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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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議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01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361 號

主旨：檢送修訂後「宜蘭縣政府對於議員建設建議事項處理原則」1 份，自

105 年 3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依據宜蘭縣政府 105 年 2月 26日府主專字第 1050031903A 號函辦理。

議長　陳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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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對於議員建設建議事項處理原則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議員所提之建設建議事項，依據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特訂定本處理

原則。 

二、議員對地方建設建議事項，經本府秘書處收案後移由應受理之主管機關（單

位）主政，建議對象之類別及主管機關（單位），分列如下： 

（一）非原鄉之社區發展協會、社會福利團體、基金會、合作社等相關團體，

由社會處主政。 

 （二）農(漁)民團體、公會、協會等相關團體，由農業處主政。 

 （三）教育團體、體育團體等相關團體，由教育處主政。 

 （四）宗教團體、其他民俗團體等相關團體，由民政處主政。 

（五）各工會、勞工、青年團體等相關團體，由勞工處主政。 

（六）工商觀光相關產業、非屬特許行業之商業團體等相關團體，由工商旅遊

處主政。 

（七）農田水利會等相關團體由工務處主政。 

（八）大眾傳媒等相關團體，由秘書處主政。 

（九）原鄉之社區發展協會、原民團體等相關團體，由原民所主政。 

（十）文化藝文團體、樂團及劇場等相關團體，由文化局主政。 

（十一）民防大隊、義勇警察大隊、交通義勇警察大隊、山地義勇警察隊、守

望相助隊等相關團體，由警察局主政。 

（十二）義勇消防組織、民間救難團體暨志願組織、婦女防火宣導分隊等相關

團體，由消防局主政。 

（十三）衛生保健業務之團體及相關團體，由衛生局主政。 

 （十四）環保志（義）工等環保相關團體，由環保局主政。 

（十五）其他建議對象，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主政。 

三、主管機關（單位）對建議事項之審核，處理原則如下： 

(一)依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

算執行應行注意事項及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對民間團體補(捐)助

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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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員所提之建設建議事項，應於事前向本府提出建議表，本府於收案日

起二十工作天內，發文通知受補（捐）助團體，並副知提案議員。 

(三)主政機關（單位）對建議補助項目應核實審查，如發現所提補助項目與

規定不符，應先與提案議員溝通確定後，據以續辦。 

(四)為提高資源配置之效益及公益性，補助性質以資本門及協勤民力之應勤

裝備、小額修繕工程及非屬活動性質之非消耗性物品為限。 

(五)為使建議事項符合實際需求，避免流於浪費，下列項目不予補助：  

1.補助項目係購置、裝置或建置於違法占有之土地或違章建築者。 

2.計畫執行完成後方提出申請者。 

3.其他經權責單位審查不符合規定者。 

（六）已登記立案滿一年之民間團體，始得申請補助。 

四、本處理原則之補助案件應依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對民間團體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規定辦理核銷，本府事後得輔導抽查。（宜蘭縣政

府補助民間團體輔導作業紀錄表詳附件） 

本府輔導抽查時，由業務單位主辦並聯合政風處、財政處、主計處及採購

單位（視案件性質）辦理實地輔導；一級機關由業務單位主辦並聯合政風、

會計及財產管理人員辦理；二級機關由機關主管單位與業務單位及（兼辦）

會計辦理。 

五、本處理原則未訂定事項，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現行相關作業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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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議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01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364 號

主旨：本會第 18 屆第 6 次臨時會第 5 次會議附帶決議：請縣政府自 106 年

度 1月 1日起收回南澳農場之經營管理權，重新擬定計畫；對該區域

土地作妥善有效之管理與運用案，詳如說明段，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宜蘭縣政府105年3月1日府旅管字第1050031745號函辦理。

二、復貴會 104 年 12 月 28 日宜議議字第 1040003778 號函。

三、查「南澳休閒農場 BOT 案前置規劃作業案」前經財政部補助可行

性評估在案，旨案本府將錄案辦理。

議長　陳文昌

宜蘭縣議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04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390 號

主旨：本會審議 105 年度臺灣省宜蘭縣總預算案附帶決議：「縣政府自 106

年度起將『宜蘭第二行政中心興建計畫』經費以附屬單位預算資本計

畫型基金方式編列，以符合預算法之規定」一案，本府將於辦理 106

年度總預算時研議辦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宜蘭縣政府 105 年 3 月 4 日府工建字第 1050035174 號函辦理。

                                                     

議長　陳文昌

宜蘭縣議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04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393 號

主旨：檢送中興文化創意園區專戶經費動支情形表乙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宜蘭縣政府 105 年 3 月 3 日府授文字第 1050001365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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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長　陳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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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議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08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427 號

主旨：檢送行政院主計總處釋復，有關政府機關執行預算得以超支併決算辦

理，其所應具備之要件及限制為何之原函影本 1份，敬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審計部臺灣省宜蘭縣審計室 105 年 3 月 8 日審宜縣一字第

1050000590 號函辦理。

二、審議民國 103 年度宜蘭縣總決算審核報告附帶決議事項第 24 項第

2小項辦理。

議長　陳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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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行政院主計總處　書函

地址：10058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號
傳　　真：(02)23519560
聯 絡 人：王佳瑜　3356-7427
電子郵件：b210@dgbas.gov.tw

受文者：審計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主基作字第105020016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部函，為宜蘭縣議會審議103年度宜蘭縣總決算審核報

告附帶決議，有關政府機關執行預算得以超支併決算辦理

，其所應具備之要件及限制，請本總處釋示一案，復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105年1月25日台審部三字第1053000059號函。

二、預算法規定：

(一)第4條:歲入之供特殊用途者，為特種基金，其種類包含

營業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資本計畫基金及

債務基金等。

(二)第19條：特種基金，應以歲入、歲出之一部編入總預算

者，其預算均為附屬單位預算。

(三)第87條：各編製營業基金預算之機關，其配合業務增減

需要隨同調整之收支，併入決算辦理。

(四)第88條：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如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

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報經行政院核准者，得先

行辦理，但其中有關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及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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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金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仍

應補辦預算。每筆數額營業基金3億元以上，其他基金1

億元以上者，應送立法院備查。

(五)第89條：附屬單位預算中，有關預算之編製、審議及執

行，為餘絀及成本計算者，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

(六)第96條：地方政府預算，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

定前，準用本法之規定。

三、特種基金各項業務本應依法定預算確實執行，因特種基金

年度預算之編製與執行間，存有時間落差，為因應環境之

變動及基金業務之需要，爰預算法第87及88條賦予編製附

屬單位預算之特種基金執行彈性，得於年度進行中，配合

業務增減需要、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

需要，除固定資產之建設改良擴充、資金之轉投資、資產

之變賣及長期債務之舉借償還得先行辦理，並補辦預算外

，其餘項目得列入決算辦理。

四、復為使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有所準據，及使各特種基金確實

審慎運用該等執行彈性，行政院另訂定直轄市及縣（市）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並針對各基金得併決算之情形及

程序，有較詳盡規範，各基金應符合該要點規定，始得併

決算辦理。

正本：審計部
副本： 2016-02-23

11: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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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議會  函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442 號

主旨：本會審議 105 年度台灣省宜蘭縣總預算案附帶決議第 8 項「縣政府辦

理不老節系列活動，自 105 年度起應由社會處或衛生局主辦」一案，

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宜蘭縣政府105年3月10日府旅觀字第1050039126號函辦理。

二、復貴會 104 年 12 月 28 日宜議議字第 1040003778 號函。

三、宜蘭不老節活動宗旨為鼓勵銀髮族走出戶外、參與社會、懷抱自

然，肯定自我，實踐「心境不老、行動不老、夢想不老」的理想，

期待透過本活動能落實縣政建設、發展地方產業、型塑宜蘭特色

及推動縣內觀光行銷，進而同步促進建置本縣友善的旅遊環境，

達成幸福旅遊之目標，為全國第一個針對銀髮族所舉辦之活動，

對於縣內之銀髮旅遊產業之推展與交流，確有顯著之助益。

四、不老節自 2013 年籌辦迄今，均由本府工商旅遊處主政辦理，從整

體主題活動與圓夢體驗規劃、社區營造之串聯與投入、各種宣傳

行銷媒介，營造獨一無二的關懷樂齡與幸福宜蘭節慶活動，均與

工商旅遊處業務息息相關；再依旗艦活動籌辦經驗及本府業務權

責，不老節活動仍由工商旅遊處主政，社會處及衛生局協辦。

五、承蒙貴會對不老節的關心，本府將秉持打造銀髮夢土的初衷，冀

帶動本縣整體經濟效益之提升，續為本縣銀髮族觀光發展努力。

議長　陳文昌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454 號

主旨：本會第 18 屆第 02 次大會專題討論「全縣飯店、民宿等違章建築處理

情形」，經第 37 次會議決議處理情形，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宜蘭縣政府105年 3月 10日府建使第1040201488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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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貴會 104 年 12 月 1 日宜議議字第 1040003415 號函。

三、貴會專題討論大會決議：「縣政府應於三個月內針對縣內違規

旅宿業違反涉及公共安全及衛生、施工中違章、重大違規及交

通安全等各類狀況訂定執行拆除標準，依法定程序辦理，並將

辦理情形函復本會。」查本府以 93 年 11 月 1 日 93 府秘法字第

0930137585 號令發布「宜蘭縣政府執行違章建築取締辦法」，於

該辨法第2、3條已明定「違章建築優先執行順序」，故全縣飯店、

民宿等違章建築處理，皆依該優先執行順序處理。

四、檢附「宜蘭縣政府執行違章建築取締辦法」1份。

議長　陳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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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499 號

主旨：本館所轄「烏石港遊客中心」奉准更名為「蘭陽博物館烏石港環境教

育中心」，簡稱「烏石港環教中心」，詳如說明，請鑒核並轉知所屬。

說明：一、依據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105年 3月 17日蘭博行字第 1050000492

號函辦理。

二、本館於 105 年 1 月 1 日起接管「烏石港遊客中心」，為增進該中

心之功能，朝向結合博物館生態觀光旅遊與教育之發展方向，夏

令賞鯨、冬令賞烏 ( 烏石港濕地 )，並作為宜蘭博物館家族文化

觀光的窗口，因此將環境生態與觀光旅遊整合，以強化永續環境

的宜蘭旅遊特色，並進行環境教育之推廣。

議長　陳文昌

受文者：本會各議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3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宜議議字第 1050000518 號

主旨：本會第 18 屆第 7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附帶決議「縣政中心區段徵收

五筆機關用地應地盡其用及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應適當留存業務費用」

案，請查照。

說明：一、依據宜蘭縣政府105年3月21日府地開字第1050042595號函辦理。

二、復貴會 105 年 3 月 15 日宜議議字第 1050000466 號函。

三、縣政中心區段徵收五筆機關用地，規劃為社區活動中心之機關用

地，提供社區居民社教、文化等活動場地，應有償讓售宜蘭市公

所，經多次函請宜蘭市公所寬籌經費價購，該所表示目前尚無需

求。為使此五筆機關用地活化使用，短期內規劃為本府停車場及

配合百萬植樹計畫種植樹木，目前無荒廢之情事。

四、另實施平均地權基金來源係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 條、市

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56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6 條規定，

由市地重劃基金及區段徵收基金辦理撥充，並依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辦法規定辦理支用，本府當依貴會意見留存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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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業務費用，做為該基金收支管理及運用辦法第 4 條第 1 項所列

各項業務支用。

議長　陳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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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紀要

105年3月份會務簡紀

3 月 1 日：召開本會第 18 屆第 7次程序委員會。

3 月 7 日：召開本會第 18 屆第 7 次臨時會，自 3 月 7 日起至 3 月 11 日止，

會期 5天。


